关于再次对《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市大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精神要求，修订《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形成《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修订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坚持北京市“五子联动”重大举措，立足大兴区“三区一门户”功能定位，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内容

《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四项内容：

一是立足功能定位，锚定产业规划。围绕全区“6+5+3”产业发展布局，主要聚焦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未来能源、商业航天、农林科技等主导产业及商务服务、高精尖、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持续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加速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二是完善政策体系，打造发展高地。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为“1+N”，根据发展需要，建立协调配套、共促发展的“1+N”产业政策体系，“1”为本指导意见，指导专项政策制定，保障政策体系全面性、统一性；“N”为专项政策，根据实际需要制定行业个性化条款。政策体系可根据发展需要动态调整。

三是强化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通过激发科技创新潜能、汇聚顶尖智力资源、构建多元融资体系、创建优良产业环境等方面，构建活力创新链、培育优质人才链、筑牢稳健资金链、打造服务生态链。

四是简化兑现程序，提升服务效能。政策支持资金由企业每年一季度向政策制定部门申报，上一年度政策资金原则上于第二年完成兑现，每年一次。其他服务保障，相关部门按政策规定即申即办。



